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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制背景 

煤化工利用生产技术中，炼焦是应用最早的工艺，至今仍然是化学工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我国是世界焦炭生产大国，从 1993 年起，我国焦炭产量连续居世

界第一位，每年消耗的焦炭中有 80%用于钢铁冶炼。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炼焦

行业协会统计数据，2014 年我国焦炭产量达到 4.77 亿吨，占世界焦炭总产量的

70%，焦炭产能约 6.5 亿吨，产能利用率约 70%；2017 年，我国生产焦炭 4.3142

亿 t，同比下降 3.27%，常规机焦炉产量近 4 亿 t，热回收焦炉产量约 0.08 亿 t，

半焦产量约 0.37 亿 t，产品中 90%以上为冶金焦；2019 年，我国生产焦炭 4.6 亿

t。我国焦炭产量排名前八的省份依次为山西、河北、山东、陕西、河南、内蒙

古、江苏、辽宁，其产量占全国焦炭总产量的 71%；半焦产能主要集中在陕西、

内蒙、河北、宁夏、新疆等省（自治区）。 

根据炼焦终温的不同，煤炼焦可分为 900-1100℃的高温干馏和 500-900℃的

中低温干馏，高温干馏根据焦炉炉型又分为常规机焦炉和热回收焦炉，中低温干

馏焦炉炉型为半焦（兰炭）炉。2016 年，常规机焦炉、热回收焦炉和半焦（兰

炭）炉的产能分别为 58500、1700 和 6600 万吨，占比分别为 87.6%、2.5%和 9.9%。 

炼焦行业的危险废物种类多、产生量大、利用处置过程污染风险高、易发生

非法转移倾倒处置环境案件，是危险废物环境管理重点行业之一。炼焦行业产生

量最大的危险废物是高温煤焦油和中低温煤焦油。《关于提升危险废物环境监管

能力、利用处置能力和环境风险防范能力的指导意见》（环固体〔2019〕92 号）

提出分阶段分步骤制定重点行业、重点类别危险废物污染防治配套政策和标准规

范的要求。开展炼焦行业的危险废物调查评估，掌握危险废物管理现状和难点问

题，制定炼焦行业危险废物环境管理指南，是提升危险废物环境监管能力、利用

处置能力和环境风险防范能力的重要内容。 

2020 年 2 月，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下达了《炼焦行业危险废物

环境管理指南》（以下简称《指南》）编制任务，由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环

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山东省固体废物管理中心组成编制组，编

制了《指南》。 

《指南》分析了我国炼焦行业三种生产工艺的危险废物产生节点、产生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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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量及主要危险特性，识别了重点管理危险废物种类，明晰了危险废物环境管

理的要点和方法，可指导炼焦企业危险废物的日常环境管理和检查，也可作为开

展重点行业危险废物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日常环境执法监管

工作的参考。该《指南》的制定和实施，将有利于促进危险废物有关法律法规、

标准的贯彻落实，促进炼焦行业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 

2 编制过程 

2020 年 2 月-5 月，编制组对我国炼焦行业三种生产工艺进行文献调研，分

别分析了三种生产工艺中危险废物主要产生节点、产生类别、产生量、区域分布

特征、主要利用处置方式，另外也调研了炼焦行业危险废物环境管理的国家政策

和地方文件。 

2020 年 6 月，编制组到山东省对高温干馏常规机焦炉生产工艺和危险废物

产生节点、产生系数进行现场调研，调研对象包括了我国目前高温干馏常规机焦

炉的所有企业类型，即利用该工艺的单纯焦化企业、钢铁-焦化联合企业、高温

煤焦油深加工企业。 

2020 年 7 月，编制组到陕西省对低温干馏生产工艺和危险废物产生节点、

产生系数进行现场调研，调研对象包括了我国目前低温干馏的所有企业类型，即

利用该工艺的单纯焦化企业、中低温煤焦油深加工企业、焦油渣综合利用企业。

另外，编制组到山西省对高温干馏热回收焦炉生产工艺和危险废物产生节点、产

生系数进行现场调研。 

2020 年 8 月，编制组编制完成了《炼焦行业危险废物环境管理指南》（初稿）。 

2020 年 9 月，编制组在中国环境科学院组织召开内部讨论会，根据讨论会

提出的建议意见进行修改；同月，召开专家咨询会，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形

成了《炼焦行业危险废物环境管理指南》（建议稿）。 

2020 年 10 月 30 日，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组织召开标准开题论

证会，根据开题论证会意见修改完善后形成了《炼焦行业危险废物环境管理指南》

（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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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编制原则 

3.1 代表性原则 

我国炼焦行业生产工艺包括高温干馏常规机焦炉、高温干馏热回收焦炉和低

温干馏三种，不同生产工艺产生的危险废物种类、数量差异较大。此外随着生产

工艺的不断优化升级也可导致危险废物种类及数量的变化，因此本《指南》区分

了不同生产工艺危险废物产生情况，确保全国范围内具有代表性。 

3.2 可操作性原则 

由于炼焦企业管理水平、装备水平、原料来源各不相同，使得危险废物产生

量、产生频次差异较大，本《指南》的危险废物产生系数为区间而非定值，便于

客观的反映实际情况。 

3.3 科学性原则 

通过资料调研、现场调研、专家咨询，深入掌握炼焦企业生产工艺、危险废

物产生节点、产生数量、产生规律、利用处置情况，提出危险废物的产生情况和

管理对策。 

4 文本说明 

4.1 适应范围 

《指南》适用于炼焦行业危险废物的日常环境管理和检查，也可作为生态环

境部门对炼焦行业进行环境监管的参考。 

4.2 管理依据 

说明了本《指南》制定参考的法律、法规、政策及标准规范。 

4.3 危险废物产生环节 

本部分针对炼焦行业的三种生产工艺，即高温干馏常规机焦炉、高温干馏热

回收焦炉和低温干馏，分别给出了各工艺产生的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危

险废物及其产生节点。 

4.4 危险废物产生规律与系数 

本部分为炼焦行业不同生产工艺主要危险废物产生种类、废物代码、产生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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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产废系数和产生规律，调查数据主要通过企业实际调查得到，调查数据包括

企业基本信息（行业名称、行业代码、企业组织机构代码、企业名称、企业地址、

历年产品产量、生产规模、工业总产值等），原辅料及产品信息、生产工艺及产

废节点、固体废物产生基本信息（产生种类、产生量、废物形态、废物组份等）、

设备运行维护模式、危险废物基本信息（危险废物产生种类、产生量、处置量、

处置单位、危险废物成分分析等）。 

4.5 危险废物环境管理要求 

本部分对危险废物全过程管理提出具体要求，包括一般管理要求、收集、贮

存、运输、自行利用和处置等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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